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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在律师界争论了多年，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笔

者对风险代理的推广则存有五大疑虑。 疑虑之一 将律师的法

律服务完全等同于市场经济中的经营行为，因此将市场经济

中的经营风险生硬地套到律师的法律服务领域，明显不妥。

律师代理行为是司法过程的组成部份，其执业行为很大程度

涉及公众利益。在这方面，律师工作与医生“救死扶伤”的

工作可有一比。律师事务所和医院均属于“事业单位”，与

企业单位性质有很大差别。如果在医务领域也实行“风险治

病”，那么，最需要医疗服务的高危病人，患有不治之症的

病人，势必得不到医生的帮助：既然是“风险治病”，引入

风险机制，医生就有理由事先对病人作出初步诊断，看该病

人是否有治，才决定是否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那时候，你

不能用道德观点责备医生，你也不能怪医生“不人道”，如

果医生不想办法控制自己的“经营风险”，医院就会面临破

产，医生就会面临失业，医院和医生都会被市场无情地陶汰

出局。谁叫你将医院推向市场？谁叫你将医院等同于一般企

业？律师也一样，按照律师职业道德，所有当事人均应当平

等地获得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但如果将“风险代理”普遍

引入律师的法律服务领域，情况就如医生“风险治病”一样

。因此，经营风险机制切不可生搬硬套到律师的法律服务领

域。 疑虑之二 作者只是孤立地看待律师的代理行为，而没有

从整个司法过程中考虑公正问题。胜诉和败诉，赢和输，其



实质都是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法分配，都是辩证的、相反相成

的关系。赢的另一半即是输；胜诉的另一半即是败诉。换言

之，一方胜诉，意味着另一方败诉，一方赢，意味着另一方

输。司法公正的真实含意应是：让应当获得胜诉的当事人胜

诉，让不应当获得胜诉的当事人败诉。按照事实和证据，按

照法律规定应当获得胜诉的当事人而没有获得胜诉，固然是

属于司法不公正；而另一方面，按照事实和证据，按照法律

规定不应获得胜诉的当事人获得胜诉了，同样属于司法不公

正，因为这意味着相对一方当事人应当获得胜诉而没有获得

。律师不能只代理获得胜诉一方的当事人，而使事实、证据

和理由处于劣势的一方得不到律师服务，得不到法律帮助，

这样无疑会背离律师的职业道德。 在这方面，律师与医生又

有所不同：医生处理的是自然现象，医生治好一个病人，将

一个病人从死神手中夺回来，这决不会妨碍、侵犯其他人的

利益；而律师要处理的是社会现象，是社会关系。所谓社会

关系，从法律角度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你将

本来不应当获得胜诉的当事人搞到胜诉了，那就意味着另一

方本应获得胜诉的人被搞到败诉，其客观效果必然会妨碍司

法公正。 疑虑之三 认为律师收了高额代理费，却“不承诺打

赢官司”，便是“置案件当事人于不公平境地中”，这是对

律师行业特性缺乏理解而产生的错误观点。在诉讼过程中，

赢与输、胜诉与败诉受制于许许多多主、客观因素，律师在

这一过程中并不起决定作用，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起主要

作用。尤其是作为被动应诉一方的律师，证据不利于自己一

方，你却非要律师承诺能打赢官司，甚至有些没有道理的一

方当事人，想通过聘请律师，将自己所欠的债务赖掉，将自



己应承担的责任推掉，你不承诺，就认为你白收钱，不公平

。这显然不能成立。即使是有道理的一方，如果缺乏有利于

自己的证据，律师也无能为力。此外，一些看似有胜诉把握

的案件，随着诉讼的进展，证据的展示，逐步发生变化，最

后是胜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此，不轻易承诺打赢官司，

往往是律师守诚信的表现。相反，为获得当事人的聘请，收

取当事人的代理费而轻易拍胸口，向当事人承诺打赢官司，

则有“包揽诉讼”的嫌疑，甚至违背律师职业道德。 疑虑之

四 也是我最为担心的是：风险代理不但于法治化进程无补，

甚至搞不好会助长“司法腐败”，干扰司法公正。道理非常

简单：如果在诉讼中理由或证据处于劣势的一方，如果与律

师签订了风险代理合同，显然，此一方的律师要通过合法、

正当的途径获得胜诉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与国家司法

人员“沟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甚至贿赂国家司法人员

而获得胜诉，获得“收益”。近一段时间以来，资产管理公

司出售不良资产，而且越“卖”越便宜。1000万的债权只

卖100万。有些资产管理公司甚至向各律师事务所发出要约函

，将官司“打包”卖给律师，比如，律师以100万元认购

了1000万元的债权，然后由律师全权代理，并由律师支付诉

讼费用，得回来的财产，资产管理公司只要100万。我看这种

做法非常危险：个别律师为获取暴利，可能不择手段去获得

胜诉结果，然后又不择手段地想办理去执行回来，从而损害

案外人的合法利益。有些案件开始律师介入时以为肯定胜诉

，但诉讼过程中发现许多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依法不应当获

胜。但律师已经为此作了投入，欲罢不能，于是削尖了脑袋

去行贿法官，不管案件事实如何，务必使自己代理的一方获



胜。这就为产生腐败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疑虑之五 按照

规定收费是否就属于“旱涝保收”？风险代理目前只是个别

现象，绝大多数律师仍然按照规定收费，或者根据案件疑难

程度、诉讼价值协商收费。事实上，撇开风险代理那部份，

按照规定收费或与当事人协商收费的律师绝非就是“旱涝保

收”。一些“大牌律师”业务越来越多，应接不暇，而另一

些律师无事可做，甚至道路越走越窄，这种现象，用“胜诉

率”来解释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从整体来看，如果律师不是

挑案子来办的话，胜诉率只能是50%。律师之间“贫富不均

”、“苦乐不均”的现象，只能从律师的职业道德、业务水

平等方面获得合理解释。讲诚信、守信誉，严格要求自己的

律师，业务水平高，执业技巧娴熟，且不断学习，及时更新

知识的律师，往往能在当事人中树立良好的威信，在社会上

树立良好的形象，在业务方面和经济效益方面突飞猛进；相

反，不注意道德修养，不恪守律师职业道德的律师，不思进

取、不敬业守操的律师，或者原来业绩不错，但放松了努力

的律师，往往业务方面和经济效益都每况愈下。因此，如果

认为按照规定收费就属于“旱涝保收”，未免太“冤枉”律

师们了。 在实践领域，因风险代理而发生纠纷，使律师与当

事人对簿公堂的诉讼已发生不少。有些当事人为达到打赢官

司的目的，往往不惜承诺支付高额代理费，但官司打赢后，

心态发生急剧变化：不愿意支付律师费了。当事人往往不了

解律师所付出的劳动，对律师劳动的价值估计严重不足。对

于风险代理合同有效力问题，有些法院判决有效，而更多的

判例认为无效，不予保护。可见，“风险代理”的真正风险

主要是落在律师身上。当然，律师在风险代理中往往先收取



当事人的钱作为保证金，打不赢就退。但这其实一点也不“

保险”：只要风险代理合同被法院认定无效，收了的钱还是

要退给当事人。 笔者无意全盘否定风险代理存在的合理性。

风险代理在一些场合不但可以实行，甚至很必要。如，有些

当事人一审、二审都败诉，自己认为很冤枉，律师也认为应

当胜诉，律师有意代理当事人申诉，但当事人或者因为已丧

失信心，或者因为财力所限，不愿再为诉讼所累，这个时候

，如果律师与当事人实行风险代理，对当事人犹如雪中送炭

。再如，一些争议极大的疑难案件，作为原告或者上诉人的

代理律师实行风险代理的效果可能更好。但，如果将风险代

理推而广之，作为收费的普遍方式，则为笔者所不敢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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